
 

國立體育大學預算編審作業程序 
壹、預算籌編 

 

一、辦理單位及職掌 

單位 職掌 
各教學院、系、 
所、中心 

一、釐定下年度各單位業務計畫。 
二、提供預算資料送主計室： 
1.提供下年度各單位產學合作計畫收支預估概數。 
2.提供體適能中心（運保系）下年度收支計畫概算數。 
3.提供戶外體驗教育場(管理學院)下年度收支計畫概算數。 
4.提供各單位下年度其他機關、團體補助計畫及收支金額。 
5.提供下年度師資培育中心所需教學兼課鐘點費預估概算數（師資培育中心 
）。  

6.提供下年度在職專班赴國外、大陸地區考察、開會等計畫及固定資產預算 
(各院)。 

 7.提供下年度各單位基本需求並參考學校中、長程計畫提出新增計畫項目。 
（500 萬元以上儀器設備預算另加會教務處審核彙整；設置及應用電腦預 
算另加會資訊中心審核彙整）  

三、提供預算營運說明送秘書室彙整：撰寫預算總說明營運計畫中之服務社
會目標（師資培育中心）。 

教務處 一、釐定教務處下年度業務計畫。 
二、提供預算資料送主計室：  
1.提供下年度學生人數、班級數、公自費生人數及各項收費標準及學雜費收 
入等資料。  

2.提供下年度教學兼課鐘點費預估概算數。 
3.提供下年度教務處產學合作計畫收支預估概算數。 
4.提供承辦下年度其他機關、團體補助計畫及收支金額。 
5.提供下年度教務處基本需求及所管業務收入預估數並參考學校中、長程計 
畫提出新增計畫項目。（設置及應用電腦預算另加會資訊中心審核彙整 

） 
三、提供預算營運說明送秘書室彙整：撰寫預算總說明營運計畫中之教學（ 
含訓練）目標及研究目標。 

四.學校各單位 500 萬元以上儀器設備預算審核彙總陳報（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審定後轉教育部審查） 



 

單位 職掌 
學生事務處 一、釐定下年度學生事務處業務計畫。 

二、提供預算資料送主計室： 
 1.提供下年度學生宿舍住宿費收支預算及學生公費獎勵金資料。 
2.提供下年度學生事務處產學合作計畫收支預估概算數。 
3.提供承辦下年度其他機關、團體補助計畫及收支金額。 
4.提供下年度基本需求並參考學校中、長程計畫提出新增計畫項目。（500 
萬元以上儀器設備預算另加會教務處審核彙整；設置及應用電腦預算另加會
資訊中心審核彙整） 

總務處 一、釐定總務處下年度業務計畫。 
二、提供預算資料送主計室及教育部： 
1.依技工、工友編制員額預估下年度工友人事經費、勞退金、勞健保費及各 
項補助等經費（事務組）。 

 2.下年度學校一般建築及設備（營繕組）年度預算概估。 
3.下年度學校公務車輛新購汰換預算陳報（事務組）（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審定後轉教育部審查） 

4.學校5,000 萬元以上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預算陳報（營繕組）（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審定後轉送教育部審查） 

5.提供下年度總務處產學合作計畫收支預估概算數。 
6.提供承辦下年度其他機關、團體補助計畫及收支金額。 
7.提供下年度總務處基本需求及所管財產租借收入預估數並參考學校中、長 
程計畫提出新增計畫項目。（500 萬元以上儀器設備預算另加會教務處審 
核彙整；設置及應用電腦預算另加會資訊中心審核彙整） 

研究發展處 一、釐定研究發展處下年度業務計畫。 
二、提供預算資料送主計室：  
1.提供下年度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計畫收支預估概算數。 
2.提供承辦之下年度其他機關、團體補助計畫及收支金額。 
3.彙整學校下年度推動科技、大陸地區考察、開會、進修等計畫及預算 
4.提出研究發展處下年度基本需求及所管業務收入預估數並參考學校中、長 

程計畫提出新增計畫項目。（500 萬元以上儀器設備預算另加會教務處審 
核彙整；設置及應用電腦預算另加會資訊中心審核彙整） 

圖書館 一、釐定圖書館下年度業務計畫。 
二、提供預算資料送主計室： 
 1.提供圖書館下年度產學合作計畫收支預估概算數。 
2.提供圖書館下年度其他機關、團體補助計畫及收支金額。 
3.提出圖書館下年度基本需求及收入預估數並參考學校中、長程計畫提出新 
增計畫項目。（設置及應用電腦預算另加會資訊中心審核彙整） 

秘書室 一、釐定秘書室下年度業務計畫。 
二、提供預算資料送主計室：  
1.提供承辦之下年度其他機關、團體補助計畫及金額。 
2.提供秘書室下年度基本需求並參考學校中、長程計畫提出新增計畫項目。 
（設置及應用電腦預算另加會資訊中心審核彙整） 

 3.彙整送立法院之口頭報告前言、施政計畫及預期績效、結尾等三部份，並 
 送主計室彙編口頭報告。 



 

單位 職掌 
 4.彙整學校預算總說明營運計畫及撰寫遠景及策略目標並送主計室彙編預 

算書。 

體育處 一、釐定體育處下年度業務計畫。 
二、提供預算資料送主計室： 
 1.提供體育處下年度推廣及產學合作計畫收支預估概算數。 
2.提供體育館、網球館（場）、游泳池等可供經營之場、館、舍下年度收支 
計畫概算數。 

3.提供承辦下年度其他機關、團體補助計畫及收支金額。. 
4.提供下年度學校體育教學業務基本需求並參考學校中、長程計畫提出新增 
計畫項目。（500 萬元以上儀器設備預算另加會教務處審核彙整；設置及 
應用電腦預算另加會資訊中心審核彙整） 

三、提供預算營運說明送秘書室彙整：撰寫預算總說明營運計畫中之服務社 
會目標。 

推廣教育中心 一、釐定推廣教育中心下年度業務計畫。 
二、提供預算資料送主計室： 
 1.提供推廣教育中心下年度推廣教育、產學合作收支概算資料。 
2.提供下年度樸園等可供經營之場、館、舍收支計畫概算數。 
3. 提供承辦下年度其他機關、團體補助計畫及收支金額。 三、提供預算
營運說明送秘書室彙整：撰寫預算總說明營運計畫中之服務社會目標。 

資訊中心 一、釐定資訊中心下年度業務計畫。 
二、提供預算資料送主計室及教育部：  
1.學校設置及應用電腦計畫下年度預算需求彙總審核陳報。（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審定後轉送教育部審查）  

2.提供承辦下年度其他機關、團體補助計畫及收支金額。 
3.提供資訊中心下年度基本需求及所管業務收入預估數並參考學校中、長程 
計畫提出新增計畫項目。（500 萬元以上儀器設備預算另加會教務處審核 
彙整） 

體育博物館 一、釐定下年度業務計畫。 
二、提供承辦之下年度其他機關、團體補助計畫及收支金額送主計室。 
三、提供下年度所管業務收支預估數送主計室。 
 四、提供預算營運說明送秘書室彙整：撰寫預算總說明營運計畫中之服務社 

會目標。 
人事室 一、釐定人事室下年度業務計畫。 

二、提供預算資料送主計室及教育部： 
1.陳報教育部學校請增減預算員額計畫。 
2.彙整及陳報學校出國（含大陸地區）考察、開會、進修等計畫及預算。
（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定後轉教育部審查） 

3.提供下年度學校編制員額並預估下年度人事經費、退撫金、公健保費、各 
項補助等經費。 

4.提供下年度臨時人員用人費概算數。 
5.提供人事室下年度基本需求並參考學校中、長程計畫提出新增計畫項目。 
（設置及應用電腦預算另加會資訊中心審核彙整） 

主計室 一、釐定主計室下年度業務計畫。 
二、提出主計室下年度基本需求及參考學校中、長程計畫提出新增計畫項目 

。（設置及應用電腦預算另加會資訊中心審核彙整）  
三、計算學校下年度概算收支規模。 



 

單位 職掌 
 四、學校下年概算收支規模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五、撰寫送立法院之口頭報告除前言、施政計畫及預期績效、結尾三部份
（ 秘書室撰寫）外之其餘部分，並彙整口頭報告全文送教育部。 

六、撰寫學校預算總說明除營運計畫、願景及策略目標（秘書室彙總撰寫）
外之其餘項目並彙編預算總說明。 

七、彙编學校下年度預算表報。 



 

2 月底前（先期審查項目） 
1.出國計畫(含大陸地區)-人事室 
2.彙整 500 萬元以上儀器設備-教務處 
3.5 仟萬元以上之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 

-總務處營繕組 4.公務車輛新購
汰換-總務處事務組 
5.設置及應用電腦計畫-資訊中心 

二、作業流程 

審 
定 

 

 
 

 

 

 

 

 

 

 

 

 

 

 

 

 

 

 

 

 

 

 

 

 

 

 

 

1 月底前 
1.各單位預估下年度需求及新增計畫（含先期審查項目）。 
2.教務處提供下年度學生人數、班級數、學雜費收入數。 
3.租借收支、捐贈收入、利息收入、建教推廣計畫等收支下年度概算 

4-5 月底前 教育部匡計下年度預算補 
助額度 

送教育部核轉行政院相關部會 

4-5 月底前  主計室依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概算決議情形及教育部匡計下年度之預算 
補助額度整編下年度附屬單位預算表 

行政院相關部會審核 

行政院主計總處審核 教育部審核 

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學校下年度附屬單位預算 

教育部轉通知整編下年度附屬單位預算書 

1.主計室整編學校附屬單位預算書送教育部，並完成學校校 務
基金預算彙編系統資料上傳作業 

2.主計室下年度預算口頭報告整編完成送教育部 

下年度附屬單位預算書及口頭報告教育部轉送立法院審議 

 
依立法院決議整編法定預算 

9-12 月 立法院審議 

3 月底前 主計室依各單位提列概算 
資料，彙整擬訂本校下年度收支規模 
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三、注意事項 
1.國立體育大學預(概)算籌編各單位提供主計室資料時程表： 

期間 項目 填表單位 填報表報 附表 作業流程及說明 

 

 

 

 

 

 

 

 

 

 

 

 

 

 

 

 

 

1 月

（至少

1月底

前） 

 

 

 

 

固定資 

產、遞 

延費用 

及無形 

資產 

行政單位 年度固定資產、遞延 

費用及無形資產預算

調查表  

*營建工程加編：年

度營建工程預算表  

*車輛增購與汰換加

編： 

年度車輛增購及汰舊

換新調查表 

年度公務車輛增購需

求表  

年度公務車輛汰舊換

新需求表 

1  

 

 

 

1-1  

 

 

 

 

1-2  

 

1-2-1  

 

 

1-2-2 

1.行政單位指教務處、學務處、研發

處、總務處、圖書館、資訊中心、秘

書室、體育處、人事室、主計室。  

2.各單位填表→加會園管組認定財產

種類→500 萬元以上儀器加會教務處

彙編→應用電腦設備加會資訊中心彙

編→主計室彙整概算並提報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審議. 

3.各單位報送教育部資料應同提供主

計室彙編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通過之概算額度  

4.函教育部之公文及附件副知主計室 

各學院 

場館單位 

 

 

 

 

 

 

 

經常支 

出及彙 

編作業 

各學院 年度其他收入概算表 3 1.本表「除營運場地外之其他場地租

借收入」部分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收支概算表 4 1.編列「其他機關補助計畫案」、

「政府機關或廠 商委託辦理計

畫」、「指定用途捐贈」收支概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因公派員出國計

畫表 

9 1.編列「在職專班」、「建教合作計

畫」、「補助計畫」及「指定用途捐

贈」概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派員赴大陸(含 

港澳地區)計畫表 

10 1.編列「在職專班」、「建教合作計

畫」、「補助 計畫」及「指定用途

捐贈」概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人事費調查表Ⅱ 7 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支出概算表Ⅴ 15 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師培中心 年度學雜費收入概算

表 

2 1.本表「教育學程班」部分  

2.送主計室彙編預算 

年度其他收入概算表 3 1.本表「除營運場地外之其他場地租

借收入」部分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收支概算表 4 1.編列「其他機關補助計畫案」、

「政府機關或廠 商委託辦理計

畫」、「指定用途捐贈」收支概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人事費調查表Ⅲ 8 1.編列「師資培育實習指導鐘點

費」、「師資培育 導師費」收支概

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支出概算表Ⅴ 15 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教務處 年度學雜費收入概算

表 

2 1.本表除「教育學程班」外之部分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期間 項目 填表單位 填報表報 附表 作業流程及說明  

  教務處 年度其他收入概算表 3 1.本表「各種工本費收入」及「除營

運場地外之其他場地租借收入」部分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收支概算表 4 1.編列「自辦招生考試收入」、「其

他機關補助計 畫案」收支概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人事費調查表Ⅲ 8 1.編列「專任教師鐘點費」、「兼任

教師鐘點費」收支概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支出概算表Ⅴ 15 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申購非屬重要科技發

展計畫項下單價 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設

備（函復 教育部公

文副知主計室） --

ˍ年度歲出概算申購 

單價新台幣 500 萬元

以上經常性作業用儀

器送審彙總表 

見來 

函或 

預算 

編審 

要點 

1.教務處彙整審核各單位申購單價新

台幣 500 萬元以上經常性作業用儀器

送審需求資料,統計並填列「年度歲

出概算申購單價新台幣 500 萬元以上

經常性作業用儀器送審概算表」送主

計室彙編預算。 

2.報送教育部「年度歲出概算申購單

價新台幣 500 萬元以上經常性作業

用儀器送審概算表」資料來源為經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之概算額

度 

3.函教育部公文及附件副知主計室 

學務處 年度支出概算表Ｉ 11 送主計室彙編預算 

年度其他收入概算表 3 1.本表「除營運場地外之其他場地租

借收入」部分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收支概算表 4 1.編列「營運業務-學生宿舍」、

「其他機關補助 計畫案」收支概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人事費調查表Ⅲ 8 1.編列「導師費」收支概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支出概算表Ⅴ 15 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總務處 年度其他收入概算表 3 1. 本表「違規罰款收入」、「各種

工本費收入」、 「員工宿舍收入」

及「除營運場地外之其他場地租借收

入」部分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收支概算表 4 1.編列「其他機關補助計畫案」收支

概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人事費調查表Ｉ 6 1.編列「技工工友」概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5,000 萬元以上公共

工程及房屋建築計畫

概算及以後年度營建

（含延續性及新興）

工程調查表 

見來 

函或 

預算 

編審 

要點 

1.報送教育部「5,000 萬元以上公共

工程及房屋建築計畫概算及以後年度

營建（含延續性及新興）工程調查概

算表」資料來源為經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審議通過之概算額度 

2.函教育部公文及附件副知主計室 



 

期間 項目 填表單位 填報表報 附表 作業流程及說明 

   年度支出概算表Ⅱ 12 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支出概算表Ⅲ 13 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支出概算表Ⅴ 15 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公務車輛明細表 見來

函或

預算 

編審

要點 

1.報送教育部資料應同提供主計室彙

編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之概算額度 

2.函教育部公文及附件副知主計室 

研發處 年度其他收入概算表 3 1.本表「除營運場地外之其他場地租

借收入」部分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收支概算表 4 1.編列「科技部專題研究案」、「其

他機關補助計畫案」收支概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因公派員出國計 

畫表 

9 1.編列「推動科技」概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派員赴大陸(含 

港澳地區)計畫表 

10 1.編列「年度預算」及「推動科技」

概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支出概算表Ⅴ 15 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派員赴大陸（含港澳

地區 ）計畫類別表

（大陸地區旅運費） 

見來 

函或 

預算 

編審 

要點 

1.報送教育部「派員赴大陸（含港澳

地區）計畫類別表（大陸地區旅運

費）」資料來源為經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審議通過之概算額度  

2.函教育部公文及附件副知主計室 

圖書館 年度其他收入概算表 3 1.本表「圖書遺失賠償收入」、「違

規罰款收入」 、「除營運場地外之

其他場地租借收入」部分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收支概算表 4 1.編列「其他機關補助計畫案」收支

概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支出概算表Ⅴ 15 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資訊中心 年度其他收入概算表 3 1.本表「學生電腦使用費收入」、

「除營運場地外之其他場地租借收

入」部分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收支概算表 4 1.編列「其他機關補助計畫案」收支

概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支出概算表Ⅴ 15 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設置及應用電腦經費

概算表 

見來 

函或 

預算 

編審 

要點 

1.彙整各單位電腦軟硬體需求資料,

統計並填列「設置及應用電腦經費概

算表」  

2.報送教育部「設置及應用電腦經費

概算表」資料來源為經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審議通過之概算額度  

3.函教育部公文及附件副知主計室 



 

期間 項目 填表單位 填報表報 附表 作業流程及說明  

  體育博物

館 

年度其他收入概算表 3 1.本表「除營運場地外之其他場地租

借收入」部分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收支概算表 4 1.編列「其他機關補助計畫案」、

「政府機關或廠商委託辦理計畫」收

支概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秘書室 年度其他收入概算表 3 1.本表「未指定用途捐贈」部分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支出概算表Ⅴ 15 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體育處 年度收支概算表 4 1.編列「營運業務-體育館、網球

館、游泳池等」、「其他機關補助計

畫案」收支概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支出概算表Ⅴ 15 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推廣中心 年度收支概算表 4 1.編列「推廣教育」、「政府機關或

廠商委託辦理計畫」、「其他機關補

助計畫案」及「營運業務-樸園」收

支概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支出概算表Ⅴ 15 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人事室 年度員額調查表 5 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人事費調查表Ｉ 6 1.編列「職員」、「教師」、「兼任

教師」概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人事費調查表Ⅱ 7 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因公派員出國計 

畫表 

9 1.編列「先期審查項目」概算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支出概算表Ⅴ 15 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因公派員出國計畫表 見來

函或

預算 

編審

要點 

1.報送教育部「因公派員出國計畫

表」資料來源為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審議通過之概算額度  

2.函教育部公文及附件副知主計室 

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 

會財務小 

組 

年度其他收入概算表 3 1.本表「利息收入」部分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年度支出概算表Ⅳ 14 1.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同意下年度支

用事項彙整 

2.送主計室彙編概算 

備註： 

1.申購非屬重要科技發展計畫之單價 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設備費(教務處)  

2.設置及應用電腦經費概算表(資訊中心) 

3.因公派員出國計畫表(人事室)  

4.派員赴大陸(含港澳地區)計畫表(研發處國際事務中心) 

5.增購及汰換管理用公務車輛表(總務處事務組) 

6.5,000 萬元以上之各項公共工程及各類房屋建築經費(總務處營繕組)上項資料應確實於

規定期間送彙編預算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查,未提報預算者,不得彚總逕報教育部及

列入下年度概算。 



 

2.預算籌編主要係規劃下年度預定辦理之計畫並估列所需經費。經常支出部分，有標準者由主計室通

知各單位依院頒共同性費用標準編列，無標準者，由各學術、行政單位依其計畫之優先順序擬訂編妥，

並經各單位主管核定後送主計室彙整。 

3.本校預算額度核定後之整編，為配合時效，如屬通案刪減者，由主計室依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

授權，依核減比例核算刪減；立法院刪減者，依立法院決議辦理。  

4.年度預（概）算陳報時限相當緊迫，且不得延擱，尤以額度核定後原列項目金額必須及時調整，為

配合時限並顧及內容正確性，各單位在行政運作上必須妥為配合。 

5.為配合上級機關作業，在預（概）算陳報教育部、行政院期間，若因上級機關考量其他因素必須做

適時調節而變更原作業方式時，仍應以上級機關之規定為準。 

6.有關建教合作、推廣教育、捐款、招生考試等自籌收入項目，其支出應先扣減行政管理費後編列。  

期間 項目 填表單位 填報表報 附表 作業流程及說明 

2~3 月 概算 主計室 彙總各單位遞送之下

年度概算資料 

 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4 月

（報送 

日期依

教育部

通報規

定辦

理） 

中央政

府總預

算案非

營業基 

金預算

書 

總務處營

繕組 

年度專案計畫固定資 

產投資預算表 

見預 

算編 

審要 

點 

送主計室函送教育部、副知行政院主

計總處、財政部、行政院秘書處、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5 月 預算總

說明 

秘書室 彙整預算總說明營運

計畫 

 送主計室彙編預算總說明送立法院審

議 

8 月 口頭報

告 

秘書室 彙整口頭報告前言、

施政計畫及預期績

效、結尾等三部分，

其餘有關預算數據由

主計室填寫 

 送主計室彙編口頭報告送立法院審議 


